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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府字〔2024〕25 号

关于曾国安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县属、驻县各单位：

经研究，决定：

曾国安同志任宁都县卫生健康工作委员会副主任、宁都县疾

病预防控制局专职局长；

毛建东同志任宁都县司法局竹笮司法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郭雪松同志任宁都县司法局黄石司法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李小华同志任宁都县司法局固村司法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曾强同志任宁都县司法局会同司法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温丽娟同志任宁都县司法局石上司法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杜曾鹏同志任宁都县司法局东山坝司法所所长（试用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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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）；

张海镖同志任宁都县司法局肖田司法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君同志任宁都县司法局蔡江司法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俞欢同志任宁都县司法局小布司法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
宁都县人民政府

2024 年 5 月 24 日

抄送：县纪委监委，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，县法院，县

检察院，县人武部，各群众团体。

宁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5月 24日印发


